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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0-58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

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监事，本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在公司本部

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监事有路雪女士、穆强先生、周京尼先生、

于际海先生和于洪先生共计 5名，无他人代为表决情况。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5

人，实际行使表决权 5人，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路雪女士主持，审议通过

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1.《关于出售所持天津天马国际俱乐部有限公司 25%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本公司此次交易行为价格是以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审计报告》和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为定价依据，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通过此次资产出售，公司将提前

兑现投资收益，增加公司的资产流动性，有利于公司获得资源配置的主动性，保

证公司主要战略的进一步纵深推进。 

上述交易事项须提请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 

2．《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参与发起设立江苏金

山湖旅游区发展有限公司、江苏西津湾度假区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积极寻找江苏镇江的市场机遇，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京新城”）拟与镇江市水利投资公司（以下简称“镇江水投”）

合资发起设立江苏金山湖旅游区发展有限公司，其中南京新城出资 6,000 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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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注册资本的 60%，镇江水投出资 4,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南京新城拟

与镇江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城投”）合资发起设立江苏西

津湾度假区发展有限公司，其中南京新城出资 6,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

镇江城投出资 4,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镇江水投、镇江城投均是江苏镇江市属城建平台公司，

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进入镇江市场，结合公司的市场能力优势和国有城建平台公

司的资源优势，力争把握住江苏镇江潜在的市场机遇，做大公司区域开发产业。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6 日 


